石家庄学院20   —20   学年第  学期

学生课程重新学习申请表

	姓  名
	
	学 号
	
	学院
	

	性  别
	
	专 业
	
	班 级
	
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开课部门
	原开课学年/学期
	成绩

	
	
	
	
	
	考试
	补考

	
	
	
	
	
	
	

	申请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所在学院审核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审核意见
	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开课单位安排课程
	安排至：

      课程______________    
      星期_____第______节  

      任课老师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秘书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学生须在每学期第14、15周向所在学院提出下学期重修申请，学生所在学院第16周统一报教务处审核。

教务处审核后，学生所在学院于申请学期第18、19周联系开课部门安排重修课程。 

安排课程后，开课部门务必于申请学期结束前在教务系统中落实完成。
本表审批完毕后可复印，学生所在学院（留存原件）、开课部门、任课教师、学生本人各保留一份。

